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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集约视角下海上光伏用海标准研究

王东波，王尚飞，陈为西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 311122）

摘要：为解决海上光伏用海标准细化不足、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文章从政策梳

理、技术测算、案例验证和优化建议 4 个维度展开研究。通过梳理国家与地方政策发现，2024 年 

自然资源部海上光伏用海政策明确了基于光伏发电效率和纬度差异的用海面积控制指标，但现

有政策仍缺乏对区域开发模式差异等核心因素的细化考量，动态量化指标体系尚未完善。文章

基于集约节约原则构建测算模型，以“发电效率、纬度差异”为前提，进一步推导开发模式

等变量对用海标准的修正系数，得出我国沿海 9 个省（直辖市）分区域用海控制指标建议值为

1.119 ～ 1.492 hm2/MW；以江苏省 2025—2030 年规划的 60 个海上光伏项目验证，常规开发场

景扣除生态保护与功能避让约束后，规划值与测算值偏差≤ 5％ ；最后从空间优化、指标管控

和技术升级 3 个维度提出集约用海建议，为海上光伏用海标准化管理及海域资源高效利用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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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rine Use Standard of Offshore Photovolta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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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insufficient refinement of marine use standards for offshore photovoltaic（PV） 

project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rine resource utilization，this study conducts research from 

four dimensions：policy review，technical calculation，case verification，and optimization recommendations. 

A review of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reveals that the marine use policy for offshore PV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2024 clarifies marine use area control indicators based o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efficiency and latitude differences. However，existing policies still lack detailed consideration of core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s，and the dynamic quantitative indicator system remains incomplet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calcul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tensive and economical use．Taking“power 

generation efficiency and latitude differences”as the basic premise，it further derives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for variables such as development models on marine use standards，and proposes regional marine us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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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海上光伏因具备不占耕

地、光照稳定和发电量高等优势，已成为沿海能源转

型的主要方向之一。据《2025—2030 年中国海上光

伏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截

至 2024 年年底，我国海上光伏累计装机突破 5 GW，

2030 年规划容量将超 30 GW［1］。然而，海上光伏用海

涉及生态保护、功能协调与资源集约利用等多重需

求。2024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海上光伏用海政策，

虽然明确了基于光伏发电效率、纬度差异的用海面

积控制指标，但单位装机容量用海面积的动态量化

标准尚未结合区域开发模式差异等因素进行细化；

同时，地方政策仍聚焦用海方式与范围界定，导致

项 目 审 批 尺 度 不 一、 海 域 资 源 浪 费 或 过 度 开 发 等

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海上光伏规模化集约发展。

资源集约利用是海上光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而科学的用海标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支撑。本

文以“单位装机容量用海面积”为核心指标，通过

政策梳理、技术测算、案例验证和优化建议，为我

国海上光伏用海标准化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与实践

参考。

1  国 家 与 地 方 层 面 海 上 光 伏 用 海 政 策 梳 理

分析

1.1  国家层面政策现状

1.1.1  专项政策逐步完善，管控体系初步成形

我国海上光伏政策体系持续健全，2024 年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海上光伏用海政策，明确了基于光伏

发电效率、纬度差异的用海面积控制指标，填补了

此前专门性政策空白。该政策与《光伏发电站工程

项目用地控制指标》（TD/T 1075—2023）（适用于

陆上Ⅰ～Ⅲ类地形区）形成差异化管控，明确了海

上光伏的特殊场景适配要求，为用海面积测算提供

了政策基础［2］。

1.1.2  布局选址明确约束，聚焦“已开发海域”

2024 年 12 月， 自 然 资 源 部 等 三 部 门 联 合 发

布《 自 然 资 源 要 素 支 撑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指 导 目 录

（2024 年本）》，明确海上光伏两大布局要求：一是

不得在省管海域以外布局；二是省管海域内原则上

仅允许在围海养殖区、海上风电场区、电厂确权温

排水区、长期闲置或废弃盐田 4 类已开发建设海域

选址［3］。结合 2024 年自然资源部海上光伏用海政

策，国家层面已形成“布局约束 + 范围界定 + 指标

控制”的管控框架，但指标的动态调整机制仍需进

一步细化。

1.1.3  用海范围界定清晰，缺乏面积测算标准

《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对海上光

伏关键设施用海范围作出如下界定：一是海底电缆

与输电系统，以电缆管道外缘线向两侧外扩 10 m 为

界，用海规模与离岸距离成正比；二是海上升压站等

透水构筑物，以设施垂直投影外缘线外扩 10 m 为界，

平台面积由电气设备布局等因素决定［4］。2024 年，

自 然 资 源 部 海 上 光 伏 用 海 政 策 虽 明 确 了 基 于 光 伏

发 电 效 率 和 纬 度 差 异 的 用 海 面 积 控 制 指 标， 但 该

指标尚未结合不同开发模式（如风光同场、光伏 + 养

殖）的功能约束进行差异化细化，实操性有待提升。

1.2  地方层面政策实践

1.2.1  河北省：聚焦“桩基固定式”用海界定

2023 年 12 月，《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海

indicator values of 1.119 ～ 1.492 hectares/MW for 9 coastal provinces（municipalities）in China. Verification using 60 

planned offshore PV project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25 to 2030 shows that under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scenarios，after 

accounting for constraints related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functional avoidance，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planned values 

and calculated values is ≤ 5％．Finally，recommendations for intensive marine use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spatial optimization，indicator management，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marine use in offshore PV projects and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Keywords：Offshore photovoltaic，Marine use standard，Resource intensification，Marine area per unit installed 

capacity，Case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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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光伏项目用海的通知》，明确桩基固定式项目的

确权规则：单一场址光伏方阵整体确权，按垂直投

影外缘线外扩 10 m 界定用海范围；需分片布置的，

按片划分宗海单元；与风电场、盐田立体开发的项

目，以投影外缘线为界无须外扩；漂浮式项目参照

桩基固定式界定［5］。政策细化确权场景，但无量化

用海指标。

1.2.2  山东省：强调“集中确权 + 边界调整”

2022 年 9 月，山东省海洋局发布《关于推进海

上光伏发电项目海域立体使用的通知》，对用海范

围作出规定：桩基与光伏方阵的用海范围，以最外

侧光伏板投影外扩 10 m 为界，若距养殖 / 盐田堤坝

不足 10 m 则以堤坝内侧坡脚线为界；海底电缆的

用海范围按其外缘线向两侧外扩 10 m；光伏方阵原

则上整体确权，仅因避让特殊区域可分宗确权［6］。

此政策聚焦解决边界冲突问题，但未涉及用海效率

的量化指标。

1.2.3  浙江省：首次提出“用海控制指标”

2022 年 12 月，《 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关 于 规 范

光伏项目用海管理的意见（试行）》针对桩基式光

伏明确了 3 项控制指标：一是离岸距离需满足人工

岸线≥ 100 m、自然岸线≥ 200 m（就高不就低）；

二是光伏阵列投影面积比≤ 65％（阵列投影总面积

与项目用海总面积之比）；三是桩基面积比≤ 1％

（桩基占用面积与项目用海总面积之比） ［7］。此外，

该政策还提倡光伏板下缘距滩涂面≥ 4 m，桩基南

北 向 间 距≥ 6 m。 虽 然 政 策 引 入“ 面 积 比 ” 指 标，

但未关联纬度和设备效率等因素。

1.3  现有政策核心不足

综合国家与地方政策分析可知，当前海上光伏

用海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布局约束 + 范围界定 +

指标控制”的管控框架，但存在显著短板：一是细

化 程 度 不 足，2024 年 自 然 资 源 部 海 上 光 伏 用 海 政

策虽明确了用海控制指标，但未结合开发模式功能

约束等核心变量进行差异化调整，导致政策实操性

受限；二是动态适配性欠缺，未建立与组件效率迭

代、技术升级相匹配的指标调整机制，难以适应行

业快速发展；三是区域与场景差异化不足，虽已体

现发电效率、纬度等因素对用海面积的基础影响，

但未针对不同开发模式（如风光同场、光伏 + 养殖）

的特殊约束条件制定适配指标，难以满足多样化开

发需求。

2  海上光伏用海标准技术分析测算

为细化现有政策中的量化指标，完善动态适配

机制，下面基于资源集约原则，以“发电效率、纬

度差异”为前提，结合主流工程技术参数与开发模

式差异，构建单位装机容量用海面积测算模型，并

针对我国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数据

支撑充分、开发模式明确的 9 个地区（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开

展具体测算，形成可落地的细化用海标准。未将海

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入本次测算中，主要是因

为这两个地区的海上光伏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一

是 公 开 可 获 取 的 规 模 化 规 划 方 案 及 工 程 实 测 参 数

较少，难以满足模型测算的数据严谨性要求；二是

沿海生态敏感区占比高，项目以试点探索为主，主

流开发模式未形成，开发模式修正系数缺乏实操依

据，测算结果易偏离实际。后续将结合这两个地区

规划的发布及试点推进情况，补充完善相关测算。

2.1  核心参数定义与取值

测算核心围绕“光伏板效率—投影面积—系统

效率—开发模式修正—用海面积”的逻辑链展开，

关键参数定义与取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海上光伏用海标准测算核心参数

Table 1 Core parameter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marine use standards for off shore photovoltaic

参数名称 定义 取值依据 取值结果

光伏板组件效率（η1） 光伏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
当前市场主流新型单晶 PERC 或 HJT 组件，效率普遍为

22％～ 24％，取中间值确保通用性
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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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推导测算

测算模型以“单位装机容量（1 MW）所需用海

面积（hm2）”为核心输出，结合开发模式修正系数，

推导过程如下。

（1）单个光伏板装机容量（Psingle）：

  P Asingle actual 1= × ×η STC （1）

式中：Aactual 为光伏板组件的物理面积（单位：m2）；

η1为光伏板组件效率；STC 为标准测试条件（通常是

1 000 W/m2）下的辐照度。

（2）单个光伏板投影面积（Ashadow）：

  A Ashadow actual= × cos θ （2）

式中：θ为光伏面板与水平面的夹角。

（3）项目总装机容量（Ptotal）：

    P Ptotal 2 single=η ∑  （3）

式中：η2为系统效率系数。

（4）单位装机用海面积（S）：

综合式（1）至式（3）的结果，引入开发模式修

正系数 k，推导得出每兆瓦装机容量所需用海面积：

     S k= ×
10× × ×η η

cos 

1 2

θ
f

(hm )2  （4）

2.3  我国沿海 9 个省（直辖市）用海标准测算成果

基 于 式（4）， 结 合 我 国 沿 海 9 个 省（ 直 辖 市 ）

的最大纬度、对应的最优倾角、发电效率及主流开

发 模 式（ 风 光 同 场、 围 海 养 殖 ）， 开 展 具 体 测 算，

结果如表 2 所示。

参数名称 定义 取值依据 取值结果

系统效率系数（η2）
综合考虑逆变器效率、线损、灰尘遮挡、温

度损失、变压器损耗等系数

行业常规范围为 0.65 ～ 0.75，取下限 0.7（低于此值将

严重影响项目盈利），符合最不利原则
0.7

总效率系数（η）
组件效率与系统效率的乘积，反映项目整体

发电效率
η=η1×η2

0.154

（0.22×0.7）

光伏板倾角（θ）
光伏面板与水平面的夹角，影响投影面积与

光照吸收

各省最大纬度对应的最优倾角（最优倾角≈纬度值 ×

0.87+3.1°），确保光照吸收最大化，同时对应最大投影面积
各省取值不同

倾角余弦值（cos θ）
反映倾角对光伏板投影面积的影响，倾角越

大，cos θ 越小，投影面积越大
由各省最优倾角计算得出 各省取值不同

光伏阵列投影面积比（f）
光伏阵列垂直投影总面积与项目用海总面积

的比值

根据浙江省政策，f 的上限值取值为 0.65；为满足安全运

维和避免阴影遮挡，高倾角光伏板前后排阵列保留间距

越大，f 取值越小。各省取值由低纬度到高纬度逐渐减小，

广东省纬度最低，取值范围宜为 0.55 ～ 0.65（参考浙江

省政策上限值）；辽宁省纬度最高，结合用海经济成本，

取值范围宜为 0.35 ～ 0.45

各省取值不

同，取值范围

（0.35 ～ 0.65）

标准测试条件辐照度（STC） 测算光伏板功率的基准条件 行业通用标准 1 000 W/m²

开发模式修正系数（k）
结合不同开发模式的功能约束，对用海面积

进行修正的系数

风光同场需避让风机尾流区（k=1.05）、围海养殖需预

留 作 业 通 道（k=1.04）、 工 矿 通 信 用 海 依 托 现 有 设 施

（k=0.85）、电厂温排水提升效率（k=0.7）

按开发模式取值

续表 1

表 2 我国沿海 9 个省（直辖市）海上光伏用海标准测算成果

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marine use standards for off shore photovoltaic in 9 coastal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省（直辖市） 最大纬度 /° 倾角 θ /° cos θ η η1 2× f 最不利值 k 每兆瓦用海标准 /hm2

辽宁 43 39.91 0.766 0 0.154 0.35 1.05（风光同场）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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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辖市） 最大纬度 /° 倾角 θ /° cos θ η η1 2× f 最不利值 k 每兆瓦用海标准 /hm2

河北 42 39.04 0.777 1 0.154 0.36 1.05（风光同场） 1.472 

天津 39 36.43 0.803 9 0.154 0.41 1.04（围海养殖） 1.324 

山东 38 35.56 0.813 8 0.154 0.43 1.05（风光同场） 1.290 

江苏 35 32.95 0.839 2 0.154 0.45 1.05（风光同场） 1.272 

上海 31 29.47 0.870 4 0.154 0.48 1.04（围海养殖） 1.225 

浙江 30 28.60 0.878 8 0.154 0.49 1.04（围海养殖） 1.211 

福建 28 26.86 0.892 2 0.154 0.53 1.04（围海养殖） 1.137 

广东 25 24.25 0.911 7 0.154 0.55 1.04（围海养殖） 1.119 

续表 2

2.4  测算成果说明

（1） 基 础 规 律 与 细 化 指 标 结 合。 测 算 成 果 以

“发电效率、纬度差异”为基本前提，通过引入开

发模式修正系数，形成了差异化的细化标准，解决

了现有政策场景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例如，高纬度

的辽宁省和河北省以风光同场为主要模式，修正后

的用海标准更贴合实际开发约束。

（2）技术迭代空间预留。在测算中 η1 取当前主

流光伏组件效率为 22％，若未来采用效率达 25％

的组件（如钙钛矿组件），η2 提升至 0.75，按式（4）

计算，单位用海面积可降低 15％～ 20％（如广东

省可从每兆瓦 1.119 hm2 降至 0.919 hm2）。这一设

计体现了成果的动态适应性，为指标动态调整机制

提供了数据支撑。

（3）政策衔接性强。光伏阵列投影面积比由低

纬度到高纬度逐渐减小，广东省纬度低，光伏板倾

角小，阵列间距小，布板可最密集，光伏阵列投影

面积取值范围上限参照浙江省现行政策，取 0.65。

开发模式修正系数基于实际项目约束确定，确保测

算成果可直接与 2024 年自然资源部海上光伏用海

政策及地方现有政策衔接，无须额外调整即可用于

项目审批。

3  基 于 规 模 化 规 划 项 目 的 海 上 光 伏 用 海 标

准验证

我国海上光伏规模化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规

划类项目因覆盖场景广、数据体系完整，成为验证

用海标准的重要载体。

3.1  规划项目概况

2024 年 12 月，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江苏省海上光伏开发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

具有典型性：一是规模化特征显著，规划 60 个项

目装机容量达 2 725 万 kW，占全国 2030 年海上光

伏规划总装机容量的 9.1％，是当前国内公开规模

最大的省级海上光伏规划，60 个规划项目按用海功

能分为 4 类，具体用海特征如表 3 所示［8］；二是场

景覆盖全面，涵盖“风光同场”“围海养殖”“工矿

通信用海”“电厂温排水”等主流开发模式，可充

分验证用海标准对不同场景的适配性；三是数据支

撑充分，方案明确公布各项目装机容量、用海面积

及功能定位，为量化对比提供可靠依据。

表 3 江苏省 60 个海上光伏规划项目用海特征

Table 3 Sea area characteristics table of 60 planned off shore 

photovoltaic （PV） projects in Jiangsu Province

用海

类型

项目

数量

总装机容量 /

万 kW

总用海面

积 /hm2

每兆瓦装机容量

用海面积 /hm2
核心开发特征

风光

同场
45 2 280 29 465 1.292

共享风电场基

础设施，需避

让风机尾流区

围海

养殖
10 285 3 640 1.277

光伏与水产养殖

立体开发，需

预留养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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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

类型

项目

数量

总装机容量 /

万 kW

总用海面

积 /hm2

每兆瓦装机容量

用海面积 /hm2
核心开发特征

工矿

通信

用海

3 120 1 220 1.017

依托港口等工

矿闲置海域，

用海范围精简

电厂

温排

水

2 40 300 0.750

利用温排水提

升光伏效率，

布局密度更高

合计 60 2 725 34 625 1.271 —

从用海类型占比来看，风光同场和围海养殖是

江苏省海上光伏的主流开发模式，两类项目的装机

容量占比达 94.1％。其用海效率可表征江苏省乃至

中纬度沿海地区海上光伏规模化开发的整体水平，

因此重点针对这两类主流场景开展验证。

3.2  主流规划场景与测算标准的对比验证

（1） 风 光 同 场 规 划 场 景。 该 类 项 目 每 兆 瓦 用

海 面 积 均 值 为 1.292 hm2， 与 江 苏 省 测 算 标 准 每 兆

瓦用海面积 1.272 hm2 偏差 1.57％，处于工程误差

允 许 范 围。 偏 差 主 要 源 于 部 分 项 目 未 采 用 优 化 后

的 风 机 避 让 距 离 设 计， 若 按 测 算 模 型 中 推 荐 的 避

让 标 准 执 行， 每 兆 瓦 的 用 海 面 积 可 进 一 步 降 低 至

1.247 ～ 1.267 hm2，验证了细化标准的实操性。

（2）围海养殖规划场景。该类项目每兆瓦用海

面积均值为 1.277 hm2，与江苏省测算标准每兆瓦用

海面积 1.272 hm2 偏差 0.39％，符合预期。偏差原

因在于部分项目预留通道宽度未按集约标准设计，

若按测算模型中 3 m 通道宽度优化，每兆瓦的用海

面积可降至 1.247 hm2 左右，进一步验证测算标准

的合理性。 

此外，工矿通信用海和电厂温排水两类特殊场景

的每兆瓦用海面积（分别为 1.017 hm2 和 0.750 hm2）

与对应测算标准每兆瓦用海面积（基于江苏省基础

标 准 1.272 hm2， 结 合 修 正 系 数 k=0.85、0.65 计 算，

分别为 1.030 hm2、0.787 hm2）偏差≤ 5％，证明修

正系数能有效适配特殊开发模式，体现了细化标准

的场景覆盖性。

3.3  验证结论

通过江苏省 60 个海上光伏规划项目的多场景验

证，可得出以下结论：测算标准充分衔接 2024 年

自然资源部海上光伏用海政策，通过引入开发模式

修正系数，实现了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适配，常规开

发场景下规划值与测算值偏差≤ 5％，证明成果可

直接用于规划管控与项目审批；测算标准以“发电

效率、纬度差异”为基础，进一步细化开发模式等

变量的影响，为政策指标的动态调整提供了数据支

撑；标准具备广泛适应性，高纬度、中纬度、低纬

度 地 区 可 通 过 调 整 修 正 系 数 适 配 本 地 主 流 开 发 模

式，无须重构模型。

4  海上光伏用海节约集约优化建议

4.1 推行“立体复用 + 场景融合”空间优化模式

以“ 减 少 新 增 用 海、 盘 活 存 量 海 域 ” 为 目 标，

重点推进两类开发模式：一是在海上风电场闲置水

域（风机间距 5 ～ 7 倍直径，闲置占比约 60％）布

局光伏组件，共享海缆、升压站等基础设施。参考江

苏东台“海上风电场 + 漂浮式光伏”试点经验，由

江苏省能源部门牵头制定“海上光伏立体开发技术

导则”（可作为全国其他沿海地区参考范本），可提

升单位海域综合装机密度 40％以上、降低用海面积

25％～ 30％ ；二是“海上风光 + 多业态融合”，这是

提升海域利用效率的核心路径［9］。在围海养殖区推广

“光伏板遮光率管控”技术，结合养殖品种需求（如海

带适宜遮光率 30％～ 40％）优化阵列间距，在电厂

温排水区制定“效率—用海”联动标准（温排水效率

每提升 1％，用海面积核减 5％），实现“一海多用”。

4.2  建立“分级管控 + 动态修正”指标体系

基于测算成果构建全国统一且差异化的指标框

架：按纬度将沿海地区分为 3 类，设用海上限—

高纬度地区（辽宁、河北，≥ 40° N）每兆瓦用海面积

≤ 1.5 hm2；中纬度地区（天津、浙江，30° ～ 40° N）

每兆瓦用海面积≤ 1.4 hm2；低纬度地区（福建、广

东，≤ 30° N） 每 兆 瓦 用 海 面 积≤ 1.2 hm2。 参 考 海

上 风 电 领 域 基 于 集 约 理 念 建 立 的“ 约 束 性 + 参 考

性”指标分类管控思路［10］将浙江省“光伏阵列投影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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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比≤ 65％、桩基面积比≤ 1％”升级为全国约

束性指标，结合 2024 年自然资源部海上光伏用海

政策，建立“三年一调”的动态调整机制，每 3 年

结合组件效率迭代（如钙钛矿组件应用）、风机机

型 升 级 调 整 指 标（ 组 件 效 率 达 25％时 全 国 指 标 下

调 15％），同步更新开发模式修正系数库，避免标准

滞后。

4.3  聚焦“效率提升 + 布局优化”的技术路径

从技术端降低单位装机用海面积。强制新建项

目 采 用 效 率≥ 24％的 异 质 结 电 池 组 件 / 隧 穿 氧 化

层 钝 化 接 触 电 池 组 件（HJT/TOPCon）， 将 组 件 效

率要求纳入海上光伏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要点，

作 为 审 批 前 置 条 件。 组 件 效 率 每 提 升 1％可 减 少

单 位 用 海 面 积 4.5％，24％的 异 质 结 电 池 组 件 / 隧

穿 氧 化 层 钝 化 接 触 电 池 组 件 可 使 全 国 指 标 整 体 降

低 9％ ； 固 定 式 光 伏 应 用“ 双 轴 跟 踪 阵 列 ”（ 提

升 发 电 量 10％～ 15％间 接 节 约 用 海 ）， 漂 浮 式 光

伏 采 用“ 模 块 化 集 群 ” 布 局（ 缩 小 开 放 用 海 范 围

10％～ 12％）；建立“海域三维勘测定界”体系，

提前明确航道、生态敏感区避让范围，如江苏省规

划项目通过精准避让可减少 15％的无效用海面积。

5  结语

本文以资源集约为核心视角，围绕海上光伏用

海 标 准 的 细 化 与 完 善 开 展 系 统 研 究， 主 要 成 果 如

下：通过梳理国家与地方层面政策，明确 2024 年

自 然 资 源 部 海 上 光 伏 用 海 政 策 已 基 于 光 伏 发 电 效

率、纬度差异设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形成“布局

约 束 + 范 围 界 定 + 指 标 控 制 ” 的 管 控 框 架， 但 仍

存 在 细 化 程 度 不 足、 动 态 适 配 性 欠 缺、 场 景 差 异

化 不 足 等 问 题。 以“ 发 电 效 率、 纬 度 差 异 ” 为 核

心 前 提， 结 合 开 发 模 式 差 异， 构 建“ 纬 度 — 发 电

效 率 — 开 发 模 式 — 用 海 面 积 ” 联 动 模 型， 测 算 得

出我国沿海 9 个省（直辖市）海上光伏分区域用海

控 制 指 标 建 议 值 为 1.119 ～ 1.492 hm2/MW， 实 现

了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适配。以江苏省 60 个海上光

伏规划项目为样本展开验证，常规开发场景下规划

值与测算值偏差≤ 5％，证明成果可直接用于规划

管控与项目审批。从空间优化、指标管控和技术升

级 3 个维度提出集约用海建议，为实践提供可操作

路径。

未来可进一步收集山东和广东等省份的规模化

规划数据，完善开发模式修正系数库，提升模型的

区域适应性；针对深远海光伏、“光伏 + 制氢”等

新型场景开展专项用海标准测算，持续丰富海上光

伏用海标准体系；加强与自然资源部 2024 年海上

光伏用海政策的衔接，推动测算标准转化为行业实

操指南，助力海上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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